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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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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

摘 要：在经济学世界里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文章通过对新古典

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观念的检讨，重点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分析，认为国家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政府与市场

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互补或互替关系，宪政秩序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平衡机制，也是
“

国

家悖论
”

的制度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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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规模社会或团体中博弈规则的自发实施特征较强，而在规模较大的

社会或团体中，仅靠自发遵守博弈规则，会因为搭便车问题而导致规则失灵。

因此，自发实施的习俗规则逐渐让位于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即国家形态的

实施机制。 但同时国家又有其两面性，“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但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

（诺斯，1981)。 本文主要是从第三方实施者

的角度分析
“

政府悖论
”

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办法。

一、实施机制的演进

从国家与私人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可以分为私人治理机制和国家作为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国家治理机制。 私人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个人信任、交易者

社会规范、惠顾关系、俱乐部规范、自我实施的雇佣合同、第三方私人实施以及

第一方实施（道德约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私人治理机制的演化先于现代

民族国家的兴起，但这并非表明私人治理机制完全让位千国家，相反，私人治

理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有时与国家的合同实施机制互补或相互

取代。

这里从个人信任的治理机制开始，对私人治理机制的演进作一个概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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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在一个只有二个参与者的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惟一 的均衡结局

是两个局中人都背叛，但当这一博弈重复进行而且没有确定的终止时间时，如

果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则存在两个参与入中总是合作的一种均衡。 重复博

弈模型解释了长期相互作用如何使得信任与承诺形成的可能性即通过形成声

誉机制来解决囚徒困境问题。 图1表示的是促成合作的声誉效应。

如果图1 是有限次囚徒困境博 参与人 1

弈，参与人属于理性类型的概率为1， 合作 背叛

则博弈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个参与人 参与人 2 ::厂勹厂[:/
在每个阶段都背叛。 然而直觉与实验

证据表明，参与者可能倾向于合作。 图1 声誉效应

为了解释这一直觉，Kreps和其他人引入了参与人1类型的不完全信息，其中

参与人1或者是
“

理智
”

类型，或者是采用
“

以牙还牙
“

策略的类型。 他们证明，

对千任意特定的局中人1 以牙还牙类型的先验概率为c，存在一个数目k，与

博弈长度T无关，并使得在任意序贯均衡中，两个参与人均必须在时间k 之

前几乎所有阶段中合作，这样，如果T足够大，均衡支付将接近于参与人总是

合作的那些支付，关键在于理性参与人有动力维持一种以牙还牙类型的信誉。

如果参与人对未来有足够的耐心，那么，受骗的一方终止未来所有与对方交易

机会的威胁将有可能遏制双方的行骗动机。 因此所有参与者都认定欺骗会招

来严厉报复的信念是
“

私人信任
＂

的基础。

假设图1中两个参与人重复相遇，单凭个人信任就可以支持相互合作。

如果交易半径扩大，交易者之间只是随机相遇，则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上升，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识别另一方有受罚的标记，就会拒绝与其以诚相见，并要求

对方诚实交易。 在一方参与人受罚期间，若任何其他人选择了欺骗策略，受罚

人可以被原谅，而这个最近的行骗者将遭受惩罚，这种选择性惩罚机制在随机

配对的条件下要求获得有关惩罚的更多的信息。 它的优点在于，当欺骗发生

时，诚实交易者所承担的惩罚欺骗者的成本要小得多，而欺骗者受到的惩罚与

他们在个人信任的机制下可能受到的惩罚一样大（青木昌彦，2001)。 但是在

随机配对情况下，对信息传播和交易半径的要求较高，离开了一个
＂

熟人社会
”

的交易，欺骗的可能性就会上升，而反馈的作用可能会弱化已经建立的信誉而

开始
“

杀熟
＂

。 因此，如果交易配对一直是随机的，那么惟一可能的纳什均衡就

是自给自足的无交易状态。

经济人类学家克里弗德·吉尔茨发现在表面上看来像布朗运动一样随机

碰撞的集市背后，隐藏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正式人际网络模式。 而惠顾关系可

以看作是参与人对交易信息不足作出的有效反应。 上述机制通过信号识别，

然后交纳一定的初始费用，就形成了一个俱乐部式的机构。 而这种通过初始

礼物的交换而形成的选择性栠团的准社区规范称为俱乐部规范。 俱乐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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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问题是因惰性而导致潜在的损失，也就是说对新来的交易者的识别成

本会阻止交易者利用新的机会，扩大交易半径，而文化信念自我实施的雇佣合

同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轨

行为，如偷窃、偷懒或欺骗等。 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

信念下，横向的商人兼代理商关系得以发展，而在个人定义文化信念下商人阶

层和代理商阶层的垂直分离关系得以形成。

当交易者人数n足够大时，随机配对就意味着完成一次交易可能的谈判

次数是n-1次，而要完成的交易次数引起谈判次数的指数形式增长。 在随机

配对情况下，谈判费用和机会主义风险最终要求引入第三方实施机制。 让第

三方监督欺骗行为，传递某些商人行骗的信息。 米尔格罗姆、诺斯和温加斯特

构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交易者在只碰一次面的条件下，在交易博弈中引入第

三方实施者有可能解决囚徒困境问题。

设想在图1中引入一个处于仲裁者地位的新的参与人，如果放弃仲裁者

作为公正无私的中立者这个过于理想化的假定，仲裁者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

式渎职。 最简单的清况下可能采取行动的选择是索贿或不索贿。 参与人可以

采取的行动集合是行贿还是拒绝行贿。 仲裁者向任何曾经行贿的交易者索取

一定的贿赂，而不管他以前是否有过记录；否则不要求任何贿赂。 假定如果仲

裁者不按照该策略行事，那么交易者将拒绝支付，并且不使用仲裁者的服务，

这使得仲裁者受到一定损失；另一方面他不向曾经行贿的商人索贿，他也会遭

受一定的损失，这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对商法仲裁者都不利。 因此，上述设定

的策略对仲裁者是激励兼容的，这样，给定交易者自己的策略，交易者关于商

法仲裁者公正行使职责的信念是可信的。

米尔格罗姆等人的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私人的第三方集团可以

通过改变博弈的信息结构而使得交易者的诚实行为可信。 这一机制的信息要

求并不高，交易者不需要了解直接交易伙伴之外的任何其他交易者的信息，而

仲裁者也只需要记录那些曾经行骗和未履行裁决的商人的情况。 他不必拥有

实施裁决赔偿的权力以惩罚未履行裁决的交易者，裁决赔偿之所以能够实施

是因为任何不当行为都将肯定无疑地被未来的交易者知道而对行骗者不利。

但是如果仲裁者可能会接受那些有过记录但又希望抹去记录的人贿赂，情况

就会变得复杂。 例如，一个人欺骗策略获得较大收益的交易者，他拒绝支付赔

偿，但通过将一部分收益行贿换得一个清白记录。 而未来的交易者因为得到

错误的信息，被这个交易者欺骗，而停止再向仲裁者购买服务，私人的第三方

机制会因为收益不足而趋于瓦解。 这种私人裁决制度最终让位千正式的第三

方机制，它以法律为准绳，由国家实施。 国家掌握了强制性权力，可以通过警

察，法律等强制机构，对犯规者的惩罚力度加大，而惩罚成本减少。 但是，通过

暴力维护个人权利的国家能力，同时也可能滥用权力侵犯个人权利。 因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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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度演进的过程中法律制度内生于市场交换之中，而且很可能与匿名交易

者的利益一致，但国家形态的出现有时会阻碍法律系统成为市场的主导治理

机制，因此又出现了
“

政府悖论
”

。

二、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国家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国家是指拥有法律强制手段的一套机构，这种强制力

可以在既定的领土及人口之内行使。 国家在其领土之内享有制定法规的垄断

权，它通过有组织的政府来实现。 本文侧重于经济学上的理解，主要强调的是

国家或政府对权力资源的垄断特征，是从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角度对国家

或政府的性质进行考察。

亚当·斯密认为有两个原则使人们结成了文明社会，一个是权能原则，一

个是实利原则。 他还认为在所有国家，这两个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

（亚当·斯密，1763)。 大卫·休谟从反面论证了政府或政治出现的
“

世俗
”

的

理由：假若每个人随时都有充分的远见卓识，都有促使他保证奉行公正与公平

的强有力的爱好，都有足以坚持不懈地信奉普遍利益和未来利益原则的思维

能力，抗拒眼前的快乐和利益的诱惑，那么，在这种情形中，就永远不会存在政

府和政治社团这类东西；而且个人受天赋自由的引导，早就生活在完整的和平

之中，彼此和睦相处（大卫·休谟，1751)，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存

在使得政府或政治活动有了其价值。 柏格森、萨缪尔森以及阿罗的社会福利

函数的思路都是把总体福利指数建立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之上，都倾向于把注

意力从个人偏好转向整体偏好。 这种思路要求社会像一个理性人一样行事。

因此，社会福利函数文献所代表的是一种国家的有机观，詹姆斯·布坎南批评

了这种国家的有机观。 提出了国家与市场的相似之处。 认为可以把国家视为
一种制度，个人通过这种制度而进行彼此有利的活动。 青木昌彦则认为由于

随着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张，国家逐渐成为了首要的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的第

三方实施机制。 虽然人们以拒绝购买未来服务的方式可以约束私人第三方实

施者的欺骗行为，但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有疆域内排他性和强制性管辖权，除非

移民，否则居民无法用脚投票，相反，中央政府垄断了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实

施司法裁决，并向私人征税。 国家是政治交换博弈的多重稳定均衡（青木昌

彦，2001)。 其中政府和私人之间将达成某种秩序。 这样国家就不仅仅是政府

组织或它所制定的规则系统，国家看作是由政府和个人博弈的一种均衡，简单

地可以表示成下面的函数形式：

S=f(G, D Cl) 

其中S表示国家的形式，G代表政府，I代表个人，国家可以看作是内生

于政府与个入博弈，而政府是一个惟一的以暴力为实施手段的第三方实施者，

个人则是服从于政府的权力并且居住在政府权力所及的区域之内CY •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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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2002)。
从政府与个人的博弈出发，温加斯特 、巴泽尔、西尼德等人分析了作为均

衡状态的国家秩序及其演化形态。 围绕这几类国家秩序本研究分析了产生经

济制度基本性悖论的原因及其与国家型态之间的关系。 下面给出了 一个简单

的博弈论的解释（见图2)。 在这个博弈中最基本的假设条件是：只有政府和

A、B两个人这两类参与者。 个人的福利水平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利的函数。

政府因为垄断了暴力资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供权利的保护，保护的成本以

个人纳税的方式支付，但同时政府既不是仁慈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和
万能的社会工程师，也不是在本性上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利维坦＂。 在本研究
中政府是一个追求自身目标但又受到理性策略行为制约的策略性参与人，但

是，除非受到有效制约，政府潜在地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能力，如征收高额税

收，剥夺财产，过度发行货币等等。 因此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就是：强
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温
加斯特，1995)。 因此政府选择的区间为[0,1],0 表示政府对个人权利秋毫无

犯，而1表示政府权力剥夺了个入的所有权利，这是两种最极端的情形。 而政

府在0 状态下所费的成本是2t,A、B每个人可获得的效用为U，但必须承担

的税收成本是t。 当这种状态实现时就是亚当·斯密所讲的
＂

守夜人“意义上
的国家，或者诺齐克的“最小国家”。 进而假定权力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政府
从[0,1]区间上的任何选择都能获得自身利益。 假设政府为追求a单位的额
外收益，试图向A增税，转移他的一部分财富。 两人为抵抗政府的这种侵权

行为可以选择抵制或默认。 图2 表示的是政治交换博弈的支付结构。

在图2中行表 个人 B

示被侵权的个人A I 侵权衬艾芝人日1 抵 制

的策略，列表示未 个人 A
2t—c,u —c,u-c 

默 认

2t+a,v—a—c-A, u-A 

2t+a,u-a－ 凶u-6侵权 的 个 人 B 的

策略。 矩阵每一个
空格里第 一 、 第二

图2 政治变换博弈

和第三个数分别是代表政府 、 个人A和个人B的报酬。 每人抵制政府的成本

是C，它不依赖另 一个人在抵制过程中是否合作。 如果B与A合作，政府侵

犯A的产权的企图注定要失败，政府的成本是C，但如果B不合作，A单独抵

制无效，政府从A处得到a的额外收益。 这里假定政府侵权行为对产权的安

全性构成威胁，因而造成私人部分效率损失2心由A和B分摊。 如果A不抵

制，他节省的冲突成本为C，但每人仍然承担由政府侵权引起的效率损失A。

在博弈次数T=l时，又假设A和B之间没有任何协商安排，如果6.-c

�o，也就意味着B和A合作共同抵制政府侵权的成本大于侵权本身导致的
效率损失，这时B的最优策略是不合作，以便得到u —A。 A预见到这一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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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策略是默认政府侵权，以避免冲突成本C。 因为个人无法协调他们的

抵制活动，因此｛侵权，默认，默认｝将是一个纳什均衡。 当T=nCnEN且n>

1)时，这个博弈成为重复博弈。 由于一 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仍然是重复博弈

的一个解，所以这个均衡状态的国家秩序就可能成为自我实施的：即 A或B

总会成为政府侵权对象，两人摄于冲突成本均采取默认，结果每期的社会成本

是2t:,.。 处于这种均衡状态的国家被温加斯特称为掠夺型国家。

又假设t:,.-c>O，即政府侵权导致的效率损失大千B和 A合作抵制的成

本。 在这种情况下，与 A合作符合B的自身利益。 但是如果t:,.-c<a，政府
愿意向B支付贿赂S，其中 t:,.-c�s<a,B的福利状态可以改进，这样一来B

不愿与 A合作，A也不值得抵制，于是｛侵权并贿赂，默认，接受贿赂并默认｝

就构成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其中支付组合为{2t-a-s,u-a — 心u—t:,.+

s}。 政府与B联合侵犯 A的权利，产生社会成本2心。 这种类型的国家被称

为合谋型国家（温加斯特，1997)。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A和B未能就共同抵制政府侵权行为达成一致，遭

受了剥夺产权和损失社会效率的后果。 A与B在原初状态下的元宪法受到

了政府权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还鼓动了A或B的机会主义行为。 国家意义

上的宪法与元宪法根本性的一个区别是，元宪法条件下个人可以支配暴力资

源，而不存在第三方的制约，比如血亲复仇之类；而政府的出现是对暴力资源

的垄断。 一个国家意义上的宪法完全取决千政府与个人之间博弈的结果，在
一定意义上它只是对博弈均衡的一个注解。 但不同的博弈均衡所表示的国家

秩序的交易费用并不相同。 在掠夺型和合谋型国家中宪法的意义显然只能为

权力进行辨护，但当宪法与元宪法之间的冲突上升，以至于宪法的实施成本过

高时，也意味着政府所维持的国家秩序的成本过高，整个正式制度的成本过

高。 在制度竞争的压力下，会出现宪法与国家秩序的变迁。 民主与宪政制度

就是国家秩序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下面分析民主型国家秩序出现的一种

可能路径。

假设在博弈的任一阶段，政府无法分辨A和B，只能以同等概率选择 一

个作为侵犯对象，而政府侵犯B产权的支付矩阵和图2是一致的。 而在下面

的策略组合中，（l）政府总是随机侵犯某一个人，当且仅当 A或B在过去从未

抵制政府的侵权行为。 否则，它将尊重两人的权利。 (2) 当政府侵权时，个人

采取默认态度，当且仅当两人中有一人以前这么做过。 否则，他们总是共同抵

制政府的侵权行为。 我们进一步假定，所有参与人除非观察到偏离上述策略

的例外情形，否则均相信其他参与人会一 直采取上述策略。 在这种策略组合

下，很显然，政府在任何阶段博弈都没有不尊重私入产权的动机。 当且仅当任

何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同时参与抵制活动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原因是当政

府侵犯另 一个人的权利时某人决定偏离抵制策略。 由于政府在未来时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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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的概率持续侵犯其中的一个人，设贴现率为1，不抵制的未来损失之和的

贴现值是芦尸了，而抵制的现期成本为c-A。如果个人担心未来政府随机

侵权的成本相对来说会大千共同抵制的现期成本，那么其共同抵制的威胁是

可信的。该条件在下述情形将成立，即对于t:,.-c�O和当O<t:.—c时任何正

的i，有：

i> 
2(c-!:::.)

2c+a (2) 

在此条件下，政府保护和尊重私人产权符合其自身利益，因此政府对有限

权力的承诺是可信的。在上述证明中所有人面临同等的政府侵犯的可能性的

假设非常重要，在此条件下事前处于匿名状态的诚实交易者事实上面临着政府

侵权的危险。为了防止政府裁决不公，规定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判案才符合所有

交易者的一致利益。政府缺乏对市场交易者特征的信息成为政府承诺不进行
剥夺的可信机制。青木昌彦把这一结果归纳为这样一道命题：在民主型国家政

府遵循法律规则的一个源泉是交易者不具备垄断权力的竞争性市场。反过来，
以法治为基础的第三方治理机制可以扩大市场交换的域（青木昌彦，2001)。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民主型国家秩序条件下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演化路

径。民主不等千宪政，个人相对千政府在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只是表明国家秩
序中的民主特征。而单纯的民主有其自身的缺陷，民主的缺陷是有可能成为

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型国家秩序的另一种演化路径是宪政秩序。青木
昌彦和温加斯特都没有揭示民主与宪政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比较民主意义

上的法制与宪政意义上的法治的区别。在不同的国家秩序中所对应的政府类

型、政府成本与质量存在差异。与掠夺型或合谋型相对应的政府是掠夺型无

限政府，政府权力伸向社会各个角落来捉弄财产。而与宪政民主型国家秩序
相对应的政府类型是有限政府，在法制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秩序的政府类型则

介于二者之间。另外，根据芬德雷的实证研究，亚洲和拉美现存政府的变化范

围很大，从传统的君主制到传统的独栽统治，再到右翼或左翼的专制主义统

治，最后到民主政府，每一种政府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

在理论上，宪政民主型国家秩序及其政府类型最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历史和现实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与自己的元宪法基因、资源

禀赋等相一致的宪政安排，其原因仍要从政府制度悖论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

律中去寻找。

三、政府悖论

在经济学世界里对国家与政府问题的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新古典

主流经济学的政府观念可以概括为
“

公共物品角度的政府干预论“，新制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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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政府观念是产权界定与保护角度的政府观念，而宪政经济学的政府观

念可以被看作是个人权利的界定与保护角度的政府观念。 在新古典主流学派

的政府观念中，最明显的逻辑问题是方法上的不一致，即它是在假定政府是公

益人的前提下讨论市场失灵的，因此遭到了公共选择学派的批评，而一旦要修

正这个假设，政府本身就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强调了

政府—产权—交易费用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历史上的制度一行为—绩效，得出

了政府在对经济发展中的两难悖论。 宪政经济学从个人权利的界定与保护出

发，提出在宪法层次上分析政府问题，发现从国家产生以来，一个内在的问题

就是权力与权利的两难；政府能否有效地界定与保护个人权利，就是宪政经济

学所要分析的
“

政府悖论
”

。 对
“

政府悖论
”

的这三个层次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

是互补的，但并不能相互代替，如果不吸收法学、政治学的研究，政府问题对于

经济学家而言仍然是一个
“

黑匣子
”

。

“政府悖论
”

问题之所以又被称为
“

国家悖论
”

，其实质是权力的悖论。 权

力既来自于对暴力的垄断，又可能产生对暴力的滥用。 温加斯特和诺斯以类

似的方式表达了政府悖论问题，温加斯特提出了经济制度的基本性政治悖论，

他提出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

财产。 市场繁荣不仅需要适当的产权制度和合同法，而且还需要一种能够限

制国家剥夺公民财富能力的政治基础(Weingast, 1995)。 诺斯的定义是国家

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

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与市场有一定的互补性，只有从国家秩序的角度

来分析才能完整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定位是一个演

进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 把物品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并没有准确地勾

勒出政府的功能，相反产生了不必要的混乱。 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共

物品只有在严格假定的条件下才具有
“

非排他性
”

和
“

非竞争性
”

。 事实上，现

实中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消费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因

素就是个人的权利结构，不同的权利结构意味着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中的投

票权的权重不同，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与结构只是具有不同权利结构的个人

的讨价还价的结果。 因此一个人能否消费公共物品的背后是他的个人权利是

否得到了认可。 一个生活在等级社会的个人与一个生活在平等社会的个人的

权利结构不同，所享受到的公共物品会一样吗？因此公共物品的
“

非排他性
”

与
“

非竞争性
”

特征要受到个人权利结构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国家秩序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政府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

个参与者，从公共物品角度来讨论政府的职能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府的

权力天然大于企业或个人权利，如果政府行为不受约束，独立的企业制度和自

由交易就没有根本的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给定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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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警察、军队和税收都是政府才有的
手段，都可以用来介入到市场中来。 而经济人则 会理性地预期到政府的这种

行为，便没有投资激励，或做扭曲性投资，甚至去贿赂政府 官员以换取政府干
预的减少或增加。 政府行为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人的承诺不可信
（钱颖一，2000)。

这里以政府的税收权力为例进行具体分析，政府成本为零显然不现实，而

通过捐掠夺、摊派或市场方式等提供政府存在所需要的资源的方式在历史上
和现实中都不是常态。 税收方式是权力与权利博弈的一种均衡，用诺斯的话
讲就是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 ”与

“

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
在一个简单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两重交换，第一重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市场交

易；第二重是政府与个人（包括企业）之间的政治交易。 因此税收界定了政府与

个人和企业的真实的边界。 设税率为T，则有O<T�l，正是政府通过税收获取
资源的方式使得政治和经济的界线变得模糊。 因此国家就具有了两重目的：它
既要使政府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
国家税收。 而这两个目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因此需要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合理
的折衷。 但是由于受到(1)自行其是的权力和政府的偏好；（2）意识形态的僵化；
(3)官僚的自行其事；（4）利益集团的冲突；（5）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等因素的影

响，现实中的政府并不是都实现了在这二者之间的最优的折衷。
根据诺斯的国家理论，国家是一个在暴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

地理范围时，他的界限要受到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政府在谋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时要受到生存问题、代理问题和度量成本等问题的限制。 因而它所采

用的征税方法和建立起来的权利体系很可能会引致经济远离它的技术性生产

边界，在极端情况下，政府的最优战略能产生一种权利结构，足以使经济停滞
和崩溃。

总之，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可以深入到纯属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 权力

的扩张的直接后果是属于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断缩小，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不
断受到侵犯。 政府规模扩张，政府成本上升，贪污腐败和财政危机往往是与这
种无限政府相伴随的两个“体制病”。 因此，解开

“

政府悖论”的关键就在于限

制和约束权力，使政府自身的目标与个人、社会和市场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之间
达到一致。 新古典经济学从公共物品出发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新制度经济
学从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制度层面已经揭示了冰山 一角，宪政经济学认为国家

制度演进的历史表明制度层次上的答案是宪政。

四、政府悖论的宪政之解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在保护所有的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强制和暴力方
面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政府为了这个目的而成功地垄断了实施强制和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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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权利的首要因素，而对权力的约束机制的探索

就构成了政府问题研究的核心。 除了哲学家对政府权力约束的抽象思考外，

从制度上约束国家权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荷兰

的历史也为该观念提供了例证。 亚当·斯密在揭示
“

看不见的手
”

的原理时，

并没有忘记对权力的警惕，他以当时英国政府为例分析了权力约束和权利保

护问题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对以法律方式约束权力的机制作了探讨。 他认

为英国下议院从立法和税收上对
“

主权
”

的节制，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和财产。

此外，法官终身制，摆脱了与国王的关系，奠定了司法独立的基础。 大臣如果

失职，下议院提出弹劾，国王也不能赦免。 而人身保障法案是人民自由的另 一

个保证。 选举方法以及一切与选举有关的问题的裁判权放在下议院，国王不

能随意拘禁他人，而渎职的法官将免去担任公职的资格等都是对
“

主权
”

的限

制。 本文认为斯密正是由于对英国的权力约束的洞察的基础上才提出了
“

政

府守夜人
＂

的思想。

事实上，对政府的权力约束，成了 17~19世纪国家制度演化史上的重要

内容。 为解决国家权力的两难矛盾创造了一种机遇，发现了有效约束政府权

力的宪政安排。 政府对宪法规则的承诺变得可信。 在这种宪法规则下，理性

国家不仅提供各种服务，诸如度量衡标准、货币和基础设施，而且国家本身也

由法律进行统治（杨小凯、张永生，1999)。

在对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比较分析中，诺斯和温加斯特讨论了光荣革命后

一些约束是如何被强加给17世纪英国王室的。 新政治制度和财政改革使政

府对贷款契约的承诺变得可以信赖。 对王室控制财产的各种新的限制以及使

各种权力得以平衡，提高了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 新制度还使得王室与私人

对契约作出承诺具有成本。 诺斯等人的研究认为，财政革命带来的制度演变

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的主宰，并且击败了法兰西。

光荣革命后，在英国的制度试验中发现的制约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后来

被西欧国家所模仿，在这种有效的
＂

限政
”

的条件下，中世纪重商主义的产业政

策、贸易干预政策和一切不合时宜的规章都被废除，一系列市场制度出现并得

到了发展。 对劳动、土地、资本和其他产权的私人合约逐渐替代了非市场制

度。 而美国宪政的最主要来源也是英国，17世纪在英格兰形成的制衡学说及

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化，又支配了美国政治思想的发展。 但是由于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均衡的多样性，美国的宪政原则与英国并不完全相同，

与英国的议会至上的原则相比，分权原则是美国宪政的核心理论。 美国的建

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宪法结构本身就是为保护公民免遭政府不正当行使权力

之害的，而美国宪法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保障权利的历史（斯科特·

戈登，2001)。

许多经济史学家，如诺斯和罗森伯格都把西方的崛起归因于国家在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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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系上从政经不分到政经保待距离这一根本转变。 而英国光荣革命后，英

国王室的财政和经济权力开始让位千议会并逐渐退出经济领域，为现代市场经

济的起源准备了政治条件（钱颖一，2000)。 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游

戏规则与游戏的关系。 没有有效的规则，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
“游戏”。

宪政安排作为解开“

政府悖论”的一把钥匙，它所崇尚的人民主权、宪法至

上、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法治精神，已经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博弈规则中的共

同知识。 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 “微妙的平衡“ CA • S •罗森鲍姆，
2001)，它使政府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承诺变得可信。 它所包含的经
济学意义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个人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市场经济有效运

作的制度环境。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市场秩序的权利结构和政府权力的关系与平衡

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宪政安排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条件，而且具体的宪政安排本身也处在演进之中并且呈现出均衡的多样性，甚
至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宪政失灵＂，因此，更有效的宪政安排还有赖于通过制
度竞争来发现。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宪法化和市场化的统一，创造
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但与此同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

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表明改革遇到了”规则“瓶颈，市场化进程内生出对宪政
秩序的需求。 中国加入WTO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了契机，改革已由
资源配置层面深化到权利配置层面。 宪政制度的建立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
宪政资源缺失的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的框

架体系已刻不容缓，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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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Nature of a Nation from

the View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WANG Xiao-we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conomists have different view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 na

tion.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a nation from the views of new classical e

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a nation from the view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argues that a nation's 

constitution is not only the key to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reason for e

conomic recession.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is a mechanism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also the solution to the 

Government Dilemma. 

Key words: nature of a nation; government dilemma; constitutional eco

nom1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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